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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 9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3〕第 1号），旨在规范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

易行为，促进金融控股公司稳健经营，防范金融风险。金融控股公司参控

股机构数量多、业务和组织架构复杂、金融活动体量大、关联性高，规范

关联交易管理是加强和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党

的二十大关于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总体部署的重要一环。《金融控股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界定了金融控股公司关联方以及关联交易的类型，进

一步强调了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原则，明确了金融控股公司的禁止性行为，

并通过设置限额对关联交易进行量化管理，这将有利于金融控股公司规范

关联交易行为，防范金融风险交叉传染，促进金融控股公司稳健经营。 

金融控股公司往往存在业务种类复杂、管理混乱、股权结构不明晰、

关联交易存在利益输送等风险，为规范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行为，促进

金融控股公司稳健经营，防范金融风险，2023年 2月 9日，中国人民银行

正式发布《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

明确了金融控股公司关联方和关联交易范围、内部管理、监管划分、信息

披露等内容，相较《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办法（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细化明确了有关附属机构、受益所

有人等定义及关联交易管理细节（见附件），有助于规范金融控股公司行为，

提高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管理水平，防范金融风险。 

具体来看，《办法》对金融控股公司关联方的范围做出界定：金融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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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关联方是指与金融控股公司存在一方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

重大影响，以及与金融控股公司同受一方控制或重大影响的自然人、法人、

非法人组织或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主体等。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方包

括股东类关联方、内部人关联方以及所有附属机构。《办法》还对股东类关

联方和内部人关联方的范围进行了“关联自然人延伸”以及“关联法人或

非法人组织延伸”，从而将自然人股东和管理层个人的配偶、父母、成年

子女、兄弟姐妹，控股股东实施控制或重大影响、主要股东或管理层实施

控制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全部纳入关联方认定范围。 

大公国际认为，《办法》明确了关联方的类型，突出了关联方对于金融

控股公司“控制”、“重大影响”的本质特征。同时，关联方范围的进一

步扩大，充分体现中国人民银行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全面风险管理要求，

且与《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第四章并表管理与风险管理相关

要求相呼应，对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原则的进一步强调，则与《金融控股

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第五章穿透管理相统一。 

在关联交易的界定方面，《办法》按照交易类型的不同，将关联交易划

分为四类：一是投融资类，包括贷款（含贸易融资）、融资租赁、融资融券、

买入返售、票据承兑和贴现、债券投资、投资股权、不动产及其他资产等。

二是资产转移类，包括自用动产与不动产买卖，信贷资产及其收（受）益

权买卖，抵债资产的接收和处置，其他出售资产交易等。三是提供服务类，

包括征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法律等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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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支付服务、金融信息服务、自用动产与不动产租赁、其他租赁资

产交易等。四是其他类型关联交易，包括存款、保险业务、投资于关联方

发行的金融产品且基础资产不涉及其他关联方的交易以及按照实质重于形

式原则认定的其他可能导致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附属机构利益转移的事项。 

在关联交易的计算方面，《办法》提出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附属机构应当

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原则，识别、认定、管理关联交易并计算关联交

易金额。计算关联自然人与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时，其配偶、父

母、成年子女、兄弟姐妹等与该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应当合并计算；

计算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与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时，与其存在

控制关系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与该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应当合并计算。 

大公国际认为，《办法》按照交易类型的不同，区分具体的关联交易种

类，关联交易范围更加广泛，包括投融资类、资产转移类、提供服务类，

尤其是提供服务类，囊括信息技术、数据服务、信息服务等，对于“互联

网引流”做出明确规定，并且进一步明晰关联交易金额的计算方式，防止

因计算方式的不同虚减关联交易金额、转移资产或与关联方之间进行利益

输送。 

在内部管理方面，《办法》明确了关联交易的管理架构。其中，董事会

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管理承担最终责任，金融控股公司还应设立关

联交易管理委员会、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并明确关联交易管理的牵头部门

等。此外，《办法》提出，金融控股公司应当根据金融控股集团实际业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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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状况，控制关联交易的数量和规模，按照交易类型、单一关联方、全

部关联方等不同分类，审慎设置关键业务领域关联交易量化限制指标，避

免风险过度集中，具体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限额、金融控股公司

附属机构的关联交易限额（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交易的限额以及金融控股集团对外关联交易的限额。 

大公国际认为，《办法》明确了以董事会承担最终责任为核心特征的关

联交易的管理架构，并通过设置限额对关联交易进行量化管理，有利于提

升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水平。 

此外，《办法》还规定了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附属机构的八项禁止性行为，

包括通过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交易虚构交易、转移收入与风险或进行监管套

利，或者通过第三方间接进行内部交易，损害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附属机构

的稳健性；通过金融控股集团对外关联交易进行不当利益输送，损害金融

控股公司及其附属机构的稳健性等。 

总的来看，《办法》界定了金融控股公司关联方以及关联交易的类型，

进一步强调了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原则，明确了金融控股公司的禁止性行

为，并通过设置限额对关联交易进行量化管理，这将有利于金融控股公司

规范关联交易行为，防范金融风险交叉传染，促进行业稳健经营。 

附件 

《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正式稿修订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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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2365


